
云龙海岸二期物业服务采购项目公开招标公告

（招标编号：ZKXM2023044）

       
项目所在地区：福建省,厦门市

一、招标条件

    本云龙海岸二期物业服务采购项目已由项目审批/核准/备案机关批准，项目资金来源为

自筹资金 493.455324万元，招标人为云龙海岸二期业主委员会。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，

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。

二、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

规模：本项目预算 4934553.24（元）

范围：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个标段，本次招标为其中的：

    (001)云龙海岸二期物业服务采购项目;  

三、投标人资格要求

    (001云龙海岸二期物业服务采购项目)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：4.1.投标单位必须按本

公开招标文件的要求，提供下列资格证明，所有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须加盖投标人公章，原

件备查：

（1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注册的独立法人，供应商的合格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（2）供应商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（若是营业执照已更换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供应商则

无需提供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）；

（3）法定代表人（或负责人）身份证复印件（复印件正反两面）；

（4）供应商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复印件正反两面）；

（5）法定代表人（或负责人）授权书原件（格式详见第五章“响应文件格式”，供应商代表

是法定代表人（或负责人）无需）。

 4.2.近期（上一月或上一季度或上一年度）的财务状况报告和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

金的相关材料，包括如下：（1）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、现金流量表；或基本开户银行出具

的资信证明；或专业担保机构出具的投标担保函。（2）缴纳税收的凭据。依法免税的投标人，

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。（3）缴纳社会保险的凭据（专用收据或社会保险缴纳清单）。

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投标人，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

金。



说明：（一）若投标人因新注册成立、执行《小企业会计准则》政策等原因无法提供上述（1）-（3）证明材

料的，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交如实的情况说明。

（二）1、本项目基本资格条件不再要求提供财务状况报告、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

的相关证明材料，改为采取“信用承诺制”，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资格承诺函（格式见

招标文件附件）的即可参加采购活动。本采购文件其他章节的内容与本条款要求不一致的，

以本条款要求为准。2、投标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，不得作虚假承诺。投标人承诺不实

的，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、成交，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3、投标人可自行选

择是否提供资格承诺函，若不提供资格承诺函的，应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。

4.3.供应商须提供通过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、中国政府采购网

（www.ccgp.gov.cn）查询其上述信用记录的信用信息查询结果网页打印件或截图。

4.4.供应商代表人在同一个项目中只能接受一个供应商的委托参加投标。

4.5．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、不接受挂靠。

备注：以上资格证明文件为必备资质，投标人提交资格文件的所有复印件必须是最新（有效

期内），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，缺一项或某项达不到要求的，投标文件按无效投标处理，

原件备查。;

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。

四、招标文件的获取

获取时间：从 2023年 08月 01日 09时 00分到 2023年 08月 08日 17时 30分

获取方式：供应商可直接到福建省中凯招标代理有限公司购买招标文件，若有异地购买

招标文件者，以对公转账汇款，但须在汇款凭证中注明本项目的项目编号或项目名称，同时

将汇款凭证扫描件（或网银转账截图）、投标人名称、 联系人、联系电话等信息以电子邮件

形式发送给招标公司电子信箱（zkzb0592@163.com），以便确认相应项目的报名登记并为供

应商办理后续招标文件发送事宜。

五、投标文件的递交

递交截止时间：2023年 08月 22日 14时 30分

递交方式：福建省中凯招标代理有限公司（地址：厦门市湖里区华昌路 132号华美空间 C2

楼 213号）纸质文件递交

六、开标时间及地点

开标时间：2023年 08月 22日 14时 30分

开标地点：福建省中凯招标代理有限公司（地址：厦门市湖里区华昌路 132号华美空间 C2



楼 213号）

七、其他

    1.项目名称：云龙海岸二期物业服务采购项目

2.本项目预算 4934553.24（元）

3.本项目为固定报价：

（一）前六个月计费标准：

1.1、物业服务费用标准如下（按建筑面积计算）：

（1）高层住宅：0.75元/月·平方米：41064.47㎡*0.75元/月·㎡；（2）多层住宅：0.55

元/月·平方米：26609.25㎡*0.55元/月·㎡；（3）店面：1元/月·平方米：5400㎡*1元/

月·㎡；（4）车位：40个*60元/月·个。

1.2、公共维修金：（1）高层住宅：0.2元/月·㎡；（2）多层住宅：0.2元/月·㎡；（3）

店面：0.2元/月·㎡。

1.3、场地使用费：（1）地车库车位：40个*140元/月·个；（2）地面停车位：80个*150

元/月·个。

（二）六个月后业主满意度达到 80%以上后计费标准：

2.1、物业服务费用标准如下（按建筑面积计算）：（1）高层住宅：0.95元/月·平方米：

41064.47㎡*0.95元/月·㎡；（2）多层住宅：0.75元/月·平方米：26609.25㎡*0.75元/

月·㎡；（3）店面：1.2元/月·平方米：5400㎡*1.2元/月·㎡；（4）车位：40个*60元/

月·个。

2.2、公共维修金：（1）高层住宅：0.3元/月·㎡；（2）多层住宅：0.3元/月·㎡；（3）

店面：0.3元/月·㎡。

2.3、场地使用费：（1）地车库车位：40个*140元/月·个；（2）地面停车位：80个*150

元/月·个。

4.服务期：本项目服务期为 4年。

5.付款方式：物业管理服务费、公共维修金及其他服务费用由中标人按中标价自行向业主（用

户）收取。（公共维修金为代收项目，实际属于业主所有，用于项目内各项公共设施的维修、

维护，在业委会、业主监督下使用。）

八、监督部门

  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采购人监督部门。

九、联系方式



   招 标 人：云龙海岸二期业主委员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地    址：漳州市龙海区云龙海岸二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联 系 人：左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电    话：1896511129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电子邮件：zkzb0592@163.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招标代理机构：福建省中凯招标代理有限公司

   地    址： 厦门市湖里区华昌路 132号华美空间 C2楼 2M、2N单元（213号）

   联 系 人： 小陈

   电    话： 19906951530

   电子邮件： zkzb0592@163.com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（项目负责人）：           （签名）

     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：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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